附件1

泉州市“领航团队”成员工作坊认定考核评估表

一、校长（中层）工作坊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考核内容
	考核方式
	项目分值
	工作坊
自评
	县（市、区）

初评

	自我
发展
（10分）
	1.主持人师德修养
	文字描述
	自述、他评
	5
	
	

	
	2.主持人自我发展
	学习和提升情况
	提供相关
材料
	5
	
	

	工作坊建设
（40分）
	3.
培养计划
	主持人工作规划，学年计划；学员学习计划等。
	实地考察；
听取汇报；
问卷调查；
各类访谈；
资料查阅。
	10
	
	

	
	4.
制度建设
	工作坊吸纳成员数、建立健全工作坊管理制度，做好对学员的考勤管理、学习管理、活动管理、学期考核及鉴定等工作。
	
	5
	
	

	
	5.
档案管理
	工作坊档案管理科学、规范、完整。包括有关文档、图片、照片、证书、视频等纸质与电子存档。
	
	5
	
	

	
	6.
活动开展
	有计划地开展活动，活动开展的形式（如研讨会，报告会，现场指导，成果展示活动等）多样，合理有效，活动记载详实。
	
	10
	
	

	
	7.网页管理（或UMU,微信公众号）
	有专人负责工作坊网页建设和维护；网页内容及时更新；及时向专家指导组办公坊上传有关工作情况。
	
	5
	
	

	
	8.
经费管理
	合理使用经费，专款专用；账目清楚。
	
	5
	
	

	工作坊成效
（50分）
	9.
学员理念
	主持人和学员办学理念的系统化和特色化，有创新，重点对学员考察。
	
	5
	
	

	
	 10.
学校发展
	主持人和学员学校管理能力提升；所在学校课程建设、教师专业成长、教学等方面有创新和提升，办学质量与办学效益提高。重点考察学员学校。
	
	30
	
	

	
	  11.
研究成果
	主持人和学员学校管理创新或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报告；主持人和学员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的学校管理或教育教学论文；主持人和学员出版的学校管理或教育教学专著；承担的市级以上科研课题。
	
	10
	
	

	
	12.
外界评价
	校内评价；同行评价；上级教育部门评价；媒体评价。
	
	5
	
	

	总分
	-
	100
	
	


县（市、区）主管部门或市直学校（盖章）：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二、骨干教师工作坊
	考核项目
	考核内容
	要求
	项目分值
	工作坊自评
	县（市、区）初评

	自我发展（10分）
	主持人师德修养
	文字描述
（自述、他评）
	5
	
	

	
	主持人自我发展
（学习和提升情况）
	提供相关材料
	5
	
	

	工
作
坊
自
身
建
设
（30分）
	基本建设（20分）
	工作坊吸纳成员数、制订工作坊管理制度、工作计划（月度计划、季度计划和年度计划），有工作坊的月度、季度和年度工作总结。
	提供相关证明材料
	10
	
	

	
	
	配置专业书籍资料，备置信息化设备和系统，建立工作坊网站或在教育资源平台中开设相应专栏（或UMU系统、微信公众平台）；
	写明具体措施和数据（包括阅读量、转载量和点击量）
	10
	
	

	
	特色建设（10分）
	本工作坊在某一方面的突出表现
	提供相关证明材料
	5
	
	

	
	
	主持人和成员自我发展的其他业绩
	提供相关证明材料
	5
	
	

	工
作
坊
业
绩
（60分）
	指导教师（15分）
	骨干教师对学员的专题培训
	提供相关材料及活动记录
	10
	
	

	
	
	骨干教师及工作坊成员之间双向听课活动
	有听课、评课、反思记录（每年不少于10节）
	5
	
	

	
	课题研究（15分）
	课题立项
	提供课题立项通知等效果课题材料
	5
	
	

	
	
	课题有阶段计划、总结，定期、定点开展有主题的课题研究活动
	提供相关材料及活动记录
	10
	
	

	
	成果及推广（30分）
	教学展示与专题讲座
	课件、教案，活动记录、总结，课堂录像等相关资料
	10
	
	

	
	
	成立并参加泉州市教育“领航团队”学员（骨干教师）资源库工作建设
	每年教研活动（2次）、参与话题讨论数次、教师文章（2篇）、骨干教师课堂展示（2次）
	12
	
	

	总分
	100
	
	


县（市、区）主管部门或市直学校（盖章）：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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